
关于做好学生宿舍寒假安全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学工办：

    为做好寒假宿舍管理工作，使学生安全愉快的度过寒假，现就寒假期间宿舍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1、学校放假时间为1月11日—2月28日，所有学生要求1月11日前全部离校，2月26日(正月十九)宿舍楼全部开放，有特殊原因需延期离校或提前返校的学生要经所在学院学工办批准。
2、假期期间学生要妥善保管好个人物品，将贵重物品带回家或委托他人代存保管。为防楼顶漏雨或卫生间渗水，住顶层（或靠近洗刷间）宿舍的同学，要注意采取适当保存措施。学生假期离校前要清理好本宿舍卫生，处理好房间内易腐烂的食品、垃圾等物品。
3、假期最后离开宿舍的学生和开学后第一个回校的学生，要在宿舍楼值班室进行登记，最后离校学生要关好宿舍门窗，关闭宿舍电源开关、水龙头，宿舍门窗如有损坏及时报值班室进行维修。

4、因特殊原因假期需留住的学生要写出书面申请并与学院签订安全责任保证书，经所在学院学工办批准后根据情况安排居住。各学院学工办要在1月6日上午11:30前将学工办主任签名批准和分党委(党总支)盖章的寒假留校住宿统计表（具体格式见附表）交舍管中心（同时报excel格式电子版，邮箱：qau86080245@163.com）。
5、假期留校学生集中安排居住，由各学院安排负责人对假期暂住房间物品进行交接，并办理入住手续和退宿手续。假期临时暂住学生要爱护所住房间物品，如房间物品出现损坏和丢失，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进行赔偿。假期宿舍楼实行封闭管理，学生进宿舍楼存取物品需由所在学院出具证明。
6、为确保假期宿舍安全，假期留住学生必须持校园卡刷门禁或凭有效证件进出宿舍楼，对私自转借校园卡或证件的将取消假期留住资格并追究相关责任。

7、假期留住学生要严格遵守宿舍管理规定，服从管理。批准留住的学生要按时回宿舍，严禁夜不归宿，有事外出须向所在学院负责人请假。
8、各学院学工办要落实责任制，安排专职辅导员和留校学生干部成立假期临时住宿学生管理小组，负责假期学生宿舍安全、秩序、卫生等情况的监督检查，处理假期留住学生各项事务，确保假期留住学生的安全、稳定。

学生工作部（处）

2015年12月25日

	2016年寒假学生留校住宿统计表

	

	序号
	学院
	姓名
	性别
	学号
	专业班级
	原住楼号
	原房间号
	留校原因
	住宿时间
	是否在校过除夕

	　
	　
	　
	　
	　
	
	　
	　
	　
	例：1月11日至2月6日

    2月14日至2月26日
	

	　
	　
	　
	　
	　
	
	　
	　
	　
	
	

	　
	　
	　
	　
	　
	
	　
	　
	　
	
	

	　
	　
	　
	　
	　
	
	　
	　
	　
	
	

	　
	　
	　
	　
	　
	
	　
	　
	　
	
	

	　
	　
	　
	　
	　
	
	　
	　
	　
	
	

	　
	　
	　
	　
	　
	
	　
	　
	　
	
	

	　
	　
	　
	　
	　
	
	　
	　
	　
	
	

	　
	　
	　
	　
	　
	
	　
	　
	　
	
	

	　
	　
	　
	　
	　
	
	　
	　
	　
	
	

	　
	　
	　
	　
	　
	
	　
	　
	　
	
	

	　
	　
	　
	　
	　
	
	　
	　
	　
	
	

	　
	　
	　
	　
	　
	
	　
	　
	　
	
	

	假期临时住宿管理小组成员及联系方式：

	
	
	学工办主任签名：
	
	
	学院盖章：

	
	
	
	
	
	

	备注：申请住宿范围为统招全日制在校生。同时报送电子版到qau86080245@163.com。

	


附表：
